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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 

（国务院 1990 年 5 月 19 日发布 国务院令第 56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吸收外商投资从事开发经营成片土地(以下简称

成片开发)，以加强公用设施建设，改善投资环境，引进外商投资

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，发展外向型经济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成片开发是指：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

后，依照规划对土地进行综合性的开发建设，平整场地、建设供

排水、供电、供热、道路交通、通信等公用设施，形成工业用地

和其他建设用地条件，然后进行转让土地使用权、经营公用事业；

或者进而建设通用工业厂房以及相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等

地面建筑物，并对这些地面建筑物从事转让或出租的经营活动。

成片开发应确定明确的开发目标，应有明确意向的利用开发后土

地的建设项目。 

第三条 吸收外商投资进行成片开发的项目，应由市、县人

民政府组织编制成片开发项目建议书(或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，下

同)。使用耕地 1000 亩以下、其他土地 2000 亩以下，综合开发

投资额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(包括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或

者管理委员会，下同)审批权限内的成片开发项目，其项目建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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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。使用耕地超过 1000 亩、

其他土地超过 2000 亩，或者综合开发投资额超过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权限的成片开发项目，其项目建议书应经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核和综合平衡后，

由国务院审批。 

第四条 外商投资成片开发，应分别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》的规定，成立从事开发经

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，或者外资企业

(以下简称开发企业)。开发企业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，其一切

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。开发企业依法自主经

营管理，但在其开发区域内没有行政管理权。开发企业与其他企

业的关系是商务关系。国家鼓励国营企业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

投资或合作条件，与外商组成开发企业。 

第五条 开发企业应依法取得开发区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
开发区域所在的市、县人民政府向开发企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，

应依照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，合理确定地块范围、用

途、年限、出让金和其他条件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

并按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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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后，其地下资源和埋藏物仍属

于国家所有。如需开发利用，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管

理。 

第七条 开发企业应编制成片开发规划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，

明确规定开发建设的总目标和分期目标，实施开发的具体内容和

要求，以及开发后土地利用方案等。成片开发规划或者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，经市、县人民政府审核后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审批。审批机关应就有关公用设施建设和经营，组织有关主

管部门协调。 

第八条 开发区域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，各项开发建设必

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，服从规划管理。开发区域的各项建设，必

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标准。 

第九条 开发企业必须在实施成片开发规划，并达到出让国

有土地使用权合同规定的条件后，方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。开

发企业未按照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规定的条件和成片开发规

划的要求投资开发土地的，不得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。开发企业

和其他企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或者抵押国有土地使用权，以

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终止，应依照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

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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